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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为什么要申报丰台区智能建造试点项目？
申报后可优先纳入区智能建造重点项目管理，优先推荐申报市级、国家级试点及评优评奖；能获得专家技术指导、产业链资源对接，优秀项目还会纳入典型案例库并组织观摩推广，助力企业提升技术水平与行业影响力。
2.哪些项目和单位可以申报？
丰台区行政区域内在建的房屋建筑、市政基础设施项目；申报主体以项目总承包单位为主，可独立或联合建设、设计、监理等单位申报，独立申报需建设单位书面同意，且申报单位无重大质量安全事故与违法违规记录。
3.试点项目分几个等级，申报时间是什么时候？
试点项目分一级（基础应用级）、二级（集成应用级）、三级（创新引领级）三个等级，逐级提升；2026年度试点项目申报时间为2026年4月2日—2026年7月31日。
4.申报需要准备哪些材料，怎么报送？
需准备申报表、资质证明、项目合规材料、技术实施方案等材料，纸质版一式三份装订盖章，电子版为PDF盖章件+可编辑Word版；电子版发指定邮箱，纸质版送至丰台区住建委316室。
5.申报有哪些注意事项？
申报材料必须真实，弄虚作假会取消资格且3年内不得再报；试点项目要保障工程质量安全，建立工作台账，定期报送进展，配合动态考核。
6.试点项目评选流程是什么，结果如何公布？
试点项目经材料初审、专家评审后将在区政府网站进行不少于5个工作日的公示，公示无异议后将正式在区政府网站公布试点项目名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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